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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，做好

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的落实工作，根据国务院有关取消下放

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，我部决定对以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予

以废止：

一、财政规章（2件）

1.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（财政部令第61号）

2.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审批办法（财政部 中国人民银

行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9号）

二、规范性文件（5 件）

1.财政部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前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务局、国家税务局、

残疾人联合会 ：

为了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，促进残疾人

签订开发及转让合同的房地产征免土地增值税的通知（财法

字[1995]7号）

2.以折股方式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财政部　国土资源部财建[2006]695号）

3.中央地勘基金持有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折股股权管理暂

行办法（财政部　国土资源部财建[2009]623号）

4.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管理办法（财政部财工字

[1996]126号）

5.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

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（财办企[2002]166号）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就业，保障残疾人权益，根据《残疾人保障法》、《残疾人就业

条例》的规定，我们制定了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

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财政部关于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
（2015年2月2日财政部令第77号）

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

关于印发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（2015年9月9日财税[2015]72号）

第一章  总  则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（以下简称保障金）

征收使用管理，促进残疾人就业，根据《残疾人保障法》、《残

疾人就业条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保障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，由未按规定安排

残疾人就业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

位（以下简称用人单位）缴纳的资金。

第三条　保障金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　本办法所称残疾人，是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残疾人证》上注明属于视力残疾、听力残疾、言语残疾、肢

体残疾、智力残疾、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，或者持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（1至8级）的人员。

第五条　保障金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财政部门

的监督检查和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。

第二章　征收缴库

第六条　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

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.5%。具体比例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。

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其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，应当缴纳保障金。

第七条　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依法与就

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（含1年）劳动合同（服务

协议），且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并足额

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

人数。

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1

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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